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9號

上  訴  人  梁花蓉即好事多環境事業社

0000000000000000

            順裕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前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董嘉雄  

訴訟代理人  洪健瑄  

附帶上訴人  林政坤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5月16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新臺幣513,000

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附帶上

訴人即被上訴人（下稱附帶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附帶上訴人主張：伊之胞弟林程豐受僱於上訴人梁花蓉，擔

任派遣工，並經指派至上訴人順裕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順裕

公司）所承攬之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下稱恆春旅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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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工作，梁花蓉

屬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則為要派單位。詎林程豐於民國

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執行職務時，於行走中遭物品絆

倒，致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顱腦損傷出血，於同日送醫後回

家休養，於111年3月2日因前開傷勢死亡。林程豐係因遭遇

職業災害而致死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

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連帶負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以林程豐死亡前6個月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

4,417元計算，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金共計97

6,680元，伊為林程豐之兄，而林程豐無配偶及子女，且其

父母及祖父母均亡故，其繼承人除伊外，尚有伊之姊妹2

人，依民法第271條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加計法定遲延利

息連帶給付伊325,560元。另上訴人均未保持勞工踩踏場所

之安全狀態，亦未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規定，共同違反保護他人

法令，致林程豐因跌倒受傷死亡，伊支出林程豐之喪葬費用

513,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192

條第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

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等

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838,560元，

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方面：

　㈠梁花蓉則以：林程豐於系爭工地被發現倒地後，經送醫檢

查，僅鼻子擦傷，其能自行走路回家，應無大礙，其死亡之

原因，係其於就醫回家後之翌日早上另行跌倒所致，故林程

豐並非於工作時受傷而死亡，非屬職業災害。又林程豐於死

亡前約半年在系爭工地喝酒，經工地主任林榮祥向伊反應，

伊因此以林程豐違反工地規則，且不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解

僱，此後林程豐雖仍在系爭工地工作，但已非伊之員工，並

非伊指派林程豐至系爭工地工作，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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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補償責任，於法無據。再者，順裕公司之工地勞工安全

管理嚴格，而林程豐施工之地點平坦，並無踩踏安全之缺

失，伊及順裕公司均無違反勞工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

令可言，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等語

為辯。

　㈡順裕公司則以：林程豐係受梁花蓉僱用，派遣至伊公司之系

爭工地工作，其工資係由梁花蓉直接發給，伊公司僅提供出

工紀錄予梁花蓉，與林程豐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林程豐被

發現倒地之位置，係其工作地點之平台，該平台並無高低落

差，亦無任何不安全之狀態，其係因不明原因而不慎跌倒，

與工地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性或必要安全措施無關，且其跌

倒非屬伊公司可預見之勞工工作危險，故林程豐死亡並非職

業災害，伊公司亦無違反勞動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

可言等語為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325,560元本息，而

駁回其餘部分之訴。兩造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附帶上

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

部分，附帶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附

帶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附帶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

給付附帶上訴人513,000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

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附帶上訴人為被害人林程豐之兄，林程豐之法定繼承人為附

帶上訴人、林翊軒（姐）、林嘉芯（妹）。林程豐前受僱於

梁花蓉，並經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承攬之系爭工地工作。

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林程豐為派

遣勞工。

　㈡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遭發覺倒地，經工地主任

林榮祥陪同於同日17時16分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就醫，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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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院，由林榮祥陪同返回恆春鎮恆南路125巷36號407室租住

處，翌日因林程豐未上工，經工地人員至其租住處察看，發

覺林程豐倒臥於租屋處內，經送醫急救，於111年3月2日17

時4分不治死亡。

　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

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死

亡方式疑為意外（梁花蓉爭執林程豐非頭顱受傷）。

　㈣林程豐於110年11月17日至111年3月1日均有在系爭工地之

「梁品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工程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

上簽到、簽退，梁花蓉並就系爭確認單有關林程豐部分，一

併向順裕公司請款後交付林程豐。

　㈤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

　㈥附帶上訴人因林程豐死亡而支出喪葬費513,000元。

　㈦原審卷第199-209頁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　

六、本院論斷：　　　　　

　㈠職業災害補償325,560元部分：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就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並以包

含林程豐在內之梁花蓉所屬員工為派遣勞工，雙方存有勞基

法所規定之要派契約，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仍受僱於梁花

蓉，林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附帶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

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負

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

工資（即24,417元）數額3分之1之金額即325,560元等節，

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

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梁花蓉雖仍辯稱林程豐並非其員工，其有叫林程豐不要去做

等語。然順裕公司已明確陳稱：系爭確認單是針對梁花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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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到順裕公司的人簽到、退所使用，林程豐是梁花蓉派遣到

現場的，梁花蓉並未跟公司表示過林程豐已經不是她的員工

等語（本院卷第98-99頁）。梁花蓉亦供稱：系爭確認單是

順裕公司給我公司使用的，順裕公司撥款給我，我就交給林

程豐，林程豐有交代我不可以幫他保勞保，他要請失業給付

等語（本院卷第124頁），則林程豐既經順裕公司確認是梁

花蓉派遣之勞工而令其在屬於梁花蓉公司使用之系爭確認單

上為簽到、退之記載，順裕公司並將林程豐之薪資交付梁花

蓉支付，足認林程豐確應為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工地工作

之勞工，梁花蓉事後否認，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雖均稱林程豐死亡前一日有至恆春旅遊醫院檢查及治

療，其僅鼻部擦傷，且經醫師診斷無礙後出院，故其於隔日

死亡所受之傷勢應係出院返家後才發生，並非在工地所受傷

害，顯非職業災害，伊等不負補償責任云云。惟：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

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施行細則

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

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者」。又按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

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

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

「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

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

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

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

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

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

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

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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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

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

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

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

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

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

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

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

害（最高法院107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證人林榮祥、張博誠、林昇鴻、潘明瑞於刑案【即臺灣屏

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恆相字第16號（下稱恆相字）、111年

度醫他字第2號（下稱醫他字）】警、偵中之證述，林程豐

於111年3月1日被發現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

因持續流鼻血，乃被送往恆春旅遊醫院診治後出院返回住宿

處，翌日被發現倒臥於住宿處死亡，而林程豐就醫時已有向

醫護人員表示因跌倒流鼻血等語，有其就醫時之急診室錄音

譯文(恆相字卷第126至127頁反面)可憑，當日醫師開立之診

斷證明書亦記載有「疑右肩胛骨折」、「鼻子鈍傷」之情形

(恆相字卷第52頁)，堪認林程豐確曾於111年3月1日下午，

在系爭工地跌倒並撞及右肩與頭（臉）部。

　⑶林程豐嗣經法醫解剖鑑定發現其頭部有右顳骨粉碎性骨折，

由顳骨延伸至枕骨、人字縫及矢狀縫，含1骨折線長25公

分，顱骨內外板均碎裂；左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集中在左

右額顳葉頂端及底部與小腦右後側底部；大腦右顳葉底部挫

傷性血腫，最大徑2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

徑4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大腦左

右頂葉及顳葉對撞性腦挫傷，含1血腫最大徑8公分，左頂部

最明顯；大腦腳出血；腦室內出血，腦髓腫脹；下嘴脣內面

右側及舌頭右外側擦挫傷；下巴左側1處挫傷，最大3.5乘1.

5公分；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5乘4公分(研判為主要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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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傷勢，乃研判因其頭部外傷中含明顯對撞傷，較支持

為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其無其他足

以致死之嚴重外傷或疾病；進而研判林程豐死亡原因為：

甲、顱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

或墜落等)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

告書在卷可考(恆相字卷第234至239頁)。上訴人空言否認法

醫之專業鑑定意見，並無可採。

　⑷法醫依解剖結果研判林程豐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為主要撞

擊點，適與林程豐在系爭工地跌倒撞及右肩與頭（臉）部之

情相吻合。而頭部受到撞擊後，傷後72小時為重要觀察時

期，且頭部外觀縱無異狀，顱內亦可能有出血現象，非經電

腦斷層檢查，難以確知，林程豐3月1日當天在恆春旅遊醫院

檢查時，並未進行電腦斷層檢查，此觀其病歷紀錄可知，故

並無法以其經醫師檢查後出院之客觀事實認定其當時僅係鼻

部受傷而未傷及腦部，於此亦無事證顯示林程豐出院返家後

再因跌倒或墜落等而再次傷及頭部，則其於3月1日下午在系

爭工地內跌倒與其於3月2日因顱腦損傷出血死亡之結果，難

謂無相當因果關係，是林程豐係因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

跌倒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之事實，堪以認定。

　⑸證人張博誠於警詢中供稱：3月1日13時40分許我被叫去工地

2樓與林程豐一起去打石作業，我們是用交替方式拿碎石機

打牆壁，16時許我被叫去工地3樓的一個房間整理環境，當

我將垃圾清理成堆後，大概16時20分要回工地2樓拿麻布袋

裝該房間內的廢棄物時，就看到林程豐躺在進行打石作業處

2樓工地上，我有去叫他，他都沒有回應，我就跟主任說林

程豐躺在工地上，主任就下來帶林程豐至一旁休息，當時林

程豐鼻子有流血等語（恆相字卷第14頁及其反面）。而依兩

造不爭執林程豐當日工作之照片（醫他字卷第22頁，本院卷

第100、125頁）可見，林程豐與張博誠進行打石作業處一旁

之地板上堆置牆壁打除後之碎石，並有若干細小碎石散落地

面，施工人員如於移動時誤踩地面碎石，確有可能造成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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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滑倒等情。且觀上開照片所示，一人作業時，另一人可

立即清除地面碎石，證人張博誠亦稱：林程豐打牆壁時，我

將碎石清起來放在袋子內等語（恆相字卷第92頁）。而林程

豐與張博誠原係交替進行打石作業，另一人可即時清理地面

碎石，然張博誠於中途遭指派至3樓工作，林程豐獨自在2樓

進行打石作業，無人協助立即處理地面碎石，於此亦無證據

顯示林程豐有何足使其突然昏眩、暈倒之病症，參以前述林

程豐於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時即主述是走路絆到東西跌倒等

語（恆相字卷第126頁），則林程豐應係在移動時不慎踩踏

地面碎石而摔倒撞及頭部之事實，亦堪認定。

　⑹林程豐於受僱於梁花蓉期間，經梁花蓉派遣至系爭工地，受

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之指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

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

致死亡，乃其工作期間內在受指派之工地提供勞務之場所發

生之傷害，依前揭說明，林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無疑。

上訴人空言否認，並無可採。

　⒋林程豐之死亡屬職業災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附帶上訴

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

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及派遣事業單位即梁花蓉連帶負職業災

害補償之責任，即屬有據。又兩造不爭執林程豐死亡前平均

工資為每月24,417元，則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林

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數額3分之1即325,560元(計算式：2441

7×40÷3=32556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喪葬費513,000元部分：

　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

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

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

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災保護法第7條係針對雇主

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

責任主義，轉換由雇主舉證證明其為無過失，而為民法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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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3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

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

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

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

2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

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

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

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

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

作者安全及健康而制定之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安法施行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均屬保護勞工之相

關規定。再者，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

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雇主對於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

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

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

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

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

13款、職安規則第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林程豐係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

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足見順裕公司並未就系爭工地之地板、工作台保持

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等之安全狀態，林程豐所受之職業災

害與順裕公司違反前揭規定，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事後針對系爭工

地進行勞動檢查，亦認定順裕公司有「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

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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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之違反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規定情事而予以裁罰可參（醫他字卷第8至9

頁、第13頁反面）。又順裕公司違反前開保護勞工之規定，

致林程豐因職業災害死亡，依前開說明推定為有過失，而其

並未能提出積極證據推翻前開過失之認定，自應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梁花蓉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

順裕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從而，附帶上訴人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

第63條之1第3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為林程豐支出之喪

葬費51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附帶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職

災工資補償325,560元，與賠償喪葬費513,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

付附帶上訴人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本息，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另原審駁回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喪

葬費513,000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附帶上訴人附帶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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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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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9號
上  訴  人  梁花蓉即好事多環境事業社


            順裕營造有限公司


前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董嘉雄  
訴訟代理人  洪健瑄  
附帶上訴人  林政坤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新臺幣513,00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附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下稱附帶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附帶上訴人主張：伊之胞弟林程豐受僱於上訴人梁花蓉，擔任派遣工，並經指派至上訴人順裕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順裕公司）所承攬之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下稱恆春旅遊醫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工作，梁花蓉屬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則為要派單位。詎林程豐於民國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執行職務時，於行走中遭物品絆倒，致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顱腦損傷出血，於同日送醫後回家休養，於111年3月2日因前開傷勢死亡。林程豐係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以林程豐死亡前6個月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4,417元計算，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金共計976,680元，伊為林程豐之兄，而林程豐無配偶及子女，且其父母及祖父母均亡故，其繼承人除伊外，尚有伊之姊妹2人，依民法第271條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加計法定遲延利息連帶給付伊325,560元。另上訴人均未保持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狀態，亦未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規定，共同違反保護他人法令，致林程豐因跌倒受傷死亡，伊支出林程豐之喪葬費用513,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192條第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838,5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方面：
　㈠梁花蓉則以：林程豐於系爭工地被發現倒地後，經送醫檢查，僅鼻子擦傷，其能自行走路回家，應無大礙，其死亡之原因，係其於就醫回家後之翌日早上另行跌倒所致，故林程豐並非於工作時受傷而死亡，非屬職業災害。又林程豐於死亡前約半年在系爭工地喝酒，經工地主任林榮祥向伊反應，伊因此以林程豐違反工地規則，且不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解僱，此後林程豐雖仍在系爭工地工作，但已非伊之員工，並非伊指派林程豐至系爭工地工作，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於法無據。再者，順裕公司之工地勞工安全管理嚴格，而林程豐施工之地點平坦，並無踩踏安全之缺失，伊及順裕公司均無違反勞工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可言，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等語為辯。
　㈡順裕公司則以：林程豐係受梁花蓉僱用，派遣至伊公司之系爭工地工作，其工資係由梁花蓉直接發給，伊公司僅提供出工紀錄予梁花蓉，與林程豐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林程豐被發現倒地之位置，係其工作地點之平台，該平台並無高低落差，亦無任何不安全之狀態，其係因不明原因而不慎跌倒，與工地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性或必要安全措施無關，且其跌倒非屬伊公司可預見之勞工工作危險，故林程豐死亡並非職業災害，伊公司亦無違反勞動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可言等語為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325,560元本息，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兩造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附帶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附帶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附帶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513,000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附帶上訴人為被害人林程豐之兄，林程豐之法定繼承人為附帶上訴人、林翊軒（姐）、林嘉芯（妹）。林程豐前受僱於梁花蓉，並經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承攬之系爭工地工作。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林程豐為派遣勞工。
　㈡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遭發覺倒地，經工地主任林榮祥陪同於同日17時16分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就醫，同日離院，由林榮祥陪同返回恆春鎮恆南路125巷36號407室租住處，翌日因林程豐未上工，經工地人員至其租住處察看，發覺林程豐倒臥於租屋處內，經送醫急救，於111年3月2日17時4分不治死亡。
　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死亡方式疑為意外（梁花蓉爭執林程豐非頭顱受傷）。
　㈣林程豐於110年11月17日至111年3月1日均有在系爭工地之「梁品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工程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上簽到、簽退，梁花蓉並就系爭確認單有關林程豐部分，一併向順裕公司請款後交付林程豐。
　㈤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
　㈥附帶上訴人因林程豐死亡而支出喪葬費513,000元。
　㈦原審卷第199-209頁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　
六、本院論斷：　　　　　
　㈠職業災害補償325,560元部分：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就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並以包含林程豐在內之梁花蓉所屬員工為派遣勞工，雙方存有勞基法所規定之要派契約，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仍受僱於梁花蓉，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附帶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即24,417元）數額3分之1之金額即325,560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梁花蓉雖仍辯稱林程豐並非其員工，其有叫林程豐不要去做等語。然順裕公司已明確陳稱：系爭確認單是針對梁花蓉派遣到順裕公司的人簽到、退所使用，林程豐是梁花蓉派遣到現場的，梁花蓉並未跟公司表示過林程豐已經不是她的員工等語（本院卷第98-99頁）。梁花蓉亦供稱：系爭確認單是順裕公司給我公司使用的，順裕公司撥款給我，我就交給林程豐，林程豐有交代我不可以幫他保勞保，他要請失業給付等語（本院卷第124頁），則林程豐既經順裕公司確認是梁花蓉派遣之勞工而令其在屬於梁花蓉公司使用之系爭確認單上為簽到、退之記載，順裕公司並將林程豐之薪資交付梁花蓉支付，足認林程豐確應為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工地工作之勞工，梁花蓉事後否認，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雖均稱林程豐死亡前一日有至恆春旅遊醫院檢查及治療，其僅鼻部擦傷，且經醫師診斷無礙後出院，故其於隔日死亡所受之傷勢應係出院返家後才發生，並非在工地所受傷害，顯非職業災害，伊等不負補償責任云云。惟：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又按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證人林榮祥、張博誠、林昇鴻、潘明瑞於刑案【即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恆相字第16號（下稱恆相字）、111年度醫他字第2號（下稱醫他字）】警、偵中之證述，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被發現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因持續流鼻血，乃被送往恆春旅遊醫院診治後出院返回住宿處，翌日被發現倒臥於住宿處死亡，而林程豐就醫時已有向醫護人員表示因跌倒流鼻血等語，有其就醫時之急診室錄音譯文(恆相字卷第126至127頁反面)可憑，當日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亦記載有「疑右肩胛骨折」、「鼻子鈍傷」之情形(恆相字卷第52頁)，堪認林程豐確曾於111年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跌倒並撞及右肩與頭（臉）部。
　⑶林程豐嗣經法醫解剖鑑定發現其頭部有右顳骨粉碎性骨折，由顳骨延伸至枕骨、人字縫及矢狀縫，含1骨折線長25公分，顱骨內外板均碎裂；左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集中在左右額顳葉頂端及底部與小腦右後側底部；大腦右顳葉底部挫傷性血腫，最大徑2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大腦左右頂葉及顳葉對撞性腦挫傷，含1血腫最大徑8公分，左頂部最明顯；大腦腳出血；腦室內出血，腦髓腫脹；下嘴脣內面右側及舌頭右外側擦挫傷；下巴左側1處挫傷，最大3.5乘1.5公分；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5乘4公分(研判為主要撞擊點)等傷勢，乃研判因其頭部外傷中含明顯對撞傷，較支持為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其無其他足以致死之嚴重外傷或疾病；進而研判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恆相字卷第234至239頁)。上訴人空言否認法醫之專業鑑定意見，並無可採。
　⑷法醫依解剖結果研判林程豐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為主要撞擊點，適與林程豐在系爭工地跌倒撞及右肩與頭（臉）部之情相吻合。而頭部受到撞擊後，傷後72小時為重要觀察時期，且頭部外觀縱無異狀，顱內亦可能有出血現象，非經電腦斷層檢查，難以確知，林程豐3月1日當天在恆春旅遊醫院檢查時，並未進行電腦斷層檢查，此觀其病歷紀錄可知，故並無法以其經醫師檢查後出院之客觀事實認定其當時僅係鼻部受傷而未傷及腦部，於此亦無事證顯示林程豐出院返家後再因跌倒或墜落等而再次傷及頭部，則其於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跌倒與其於3月2日因顱腦損傷出血死亡之結果，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是林程豐係因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跌倒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之事實，堪以認定。
　⑸證人張博誠於警詢中供稱：3月1日13時40分許我被叫去工地2樓與林程豐一起去打石作業，我們是用交替方式拿碎石機打牆壁，16時許我被叫去工地3樓的一個房間整理環境，當我將垃圾清理成堆後，大概16時20分要回工地2樓拿麻布袋裝該房間內的廢棄物時，就看到林程豐躺在進行打石作業處2樓工地上，我有去叫他，他都沒有回應，我就跟主任說林程豐躺在工地上，主任就下來帶林程豐至一旁休息，當時林程豐鼻子有流血等語（恆相字卷第14頁及其反面）。而依兩造不爭執林程豐當日工作之照片（醫他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100、125頁）可見，林程豐與張博誠進行打石作業處一旁之地板上堆置牆壁打除後之碎石，並有若干細小碎石散落地面，施工人員如於移動時誤踩地面碎石，確有可能造成跌倒、滑倒等情。且觀上開照片所示，一人作業時，另一人可立即清除地面碎石，證人張博誠亦稱：林程豐打牆壁時，我將碎石清起來放在袋子內等語（恆相字卷第92頁）。而林程豐與張博誠原係交替進行打石作業，另一人可即時清理地面碎石，然張博誠於中途遭指派至3樓工作，林程豐獨自在2樓進行打石作業，無人協助立即處理地面碎石，於此亦無證據顯示林程豐有何足使其突然昏眩、暈倒之病症，參以前述林程豐於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時即主述是走路絆到東西跌倒等語（恆相字卷第126頁），則林程豐應係在移動時不慎踩踏地面碎石而摔倒撞及頭部之事實，亦堪認定。
　⑹林程豐於受僱於梁花蓉期間，經梁花蓉派遣至系爭工地，受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之指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乃其工作期間內在受指派之工地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之傷害，依前揭說明，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無疑。上訴人空言否認，並無可採。
　⒋林程豐之死亡屬職業災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附帶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及派遣事業單位即梁花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即屬有據。又兩造不爭執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則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數額3分之1即325,560元(計算式：24417×40÷3=32556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喪葬費513,000元部分：
　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災保護法第7條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轉換由雇主舉證證明其為無過失，而為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2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而制定之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安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均屬保護勞工之相關規定。再者，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對於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安規則第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林程豐係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順裕公司並未就系爭工地之地板、工作台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等之安全狀態，林程豐所受之職業災害與順裕公司違反前揭規定，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事後針對系爭工地進行勞動檢查，亦認定順裕公司有「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之違反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情事而予以裁罰可參（醫他字卷第8至9頁、第13頁反面）。又順裕公司違反前開保護勞工之規定，致林程豐因職業災害死亡，依前開說明推定為有過失，而其並未能提出積極證據推翻前開過失之認定，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梁花蓉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順裕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從而，附帶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為林程豐支出之喪葬費51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附帶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與賠償喪葬費513,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本息，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另原審駁回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喪葬費513,000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附帶上訴人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9號
上  訴  人  梁花蓉即好事多環境事業社

            順裕營造有限公司

前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董嘉雄  
訴訟代理人  洪健瑄  
附帶上訴人  林政坤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5月16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新臺幣513,000
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附帶上
    訴人即被上訴人（下稱附帶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附帶上訴人主張：伊之胞弟林程豐受僱於上訴人梁花蓉，擔
    任派遣工，並經指派至上訴人順裕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順裕
    公司）所承攬之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下稱恆春旅遊醫
    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工作，梁花蓉
    屬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則為要派單位。詎林程豐於民國
    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執行職務時，於行走中遭物品絆倒
    ，致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顱腦損傷出血，於同日送醫後回家
    休養，於111年3月2日因前開傷勢死亡。林程豐係因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死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
    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連帶負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以林程豐死亡前6個月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
    4,417元計算，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金共計976
    ,680元，伊為林程豐之兄，而林程豐無配偶及子女，且其父
    母及祖父母均亡故，其繼承人除伊外，尚有伊之姊妹2人，
    依民法第271條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加計法定遲延利息連
    帶給付伊325,560元。另上訴人均未保持勞工踩踏場所之安
    全狀態，亦未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規定，共同違反保護他人法令
    ，致林程豐因跌倒受傷死亡，伊支出林程豐之喪葬費用513,
    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192條第
    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
    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等語。並
    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838,56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方面：
　㈠梁花蓉則以：林程豐於系爭工地被發現倒地後，經送醫檢查
    ，僅鼻子擦傷，其能自行走路回家，應無大礙，其死亡之原
    因，係其於就醫回家後之翌日早上另行跌倒所致，故林程豐
    並非於工作時受傷而死亡，非屬職業災害。又林程豐於死亡
    前約半年在系爭工地喝酒，經工地主任林榮祥向伊反應，伊
    因此以林程豐違反工地規則，且不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解僱
    ，此後林程豐雖仍在系爭工地工作，但已非伊之員工，並非
    伊指派林程豐至系爭工地工作，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職業災
    害補償責任，於法無據。再者，順裕公司之工地勞工安全管
    理嚴格，而林程豐施工之地點平坦，並無踩踏安全之缺失，
    伊及順裕公司均無違反勞工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可
    言，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等語為辯
    。
　㈡順裕公司則以：林程豐係受梁花蓉僱用，派遣至伊公司之系
    爭工地工作，其工資係由梁花蓉直接發給，伊公司僅提供出
    工紀錄予梁花蓉，與林程豐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林程豐被
    發現倒地之位置，係其工作地點之平台，該平台並無高低落
    差，亦無任何不安全之狀態，其係因不明原因而不慎跌倒，
    與工地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性或必要安全措施無關，且其跌
    倒非屬伊公司可預見之勞工工作危險，故林程豐死亡並非職
    業災害，伊公司亦無違反勞動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
    可言等語為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325,560元本息，而
    駁回其餘部分之訴。兩造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
    ，附帶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附帶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附帶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
    附帶上訴人513,000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附帶上訴人為被害人林程豐之兄，林程豐之法定繼承人為附
    帶上訴人、林翊軒（姐）、林嘉芯（妹）。林程豐前受僱於
    梁花蓉，並經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承攬之系爭工地工作。
    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林程豐為派
    遣勞工。
　㈡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遭發覺倒地，經工地主任林
    榮祥陪同於同日17時16分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就醫，同日離
    院，由林榮祥陪同返回恆春鎮恆南路125巷36號407室租住處
    ，翌日因林程豐未上工，經工地人員至其租住處察看，發覺
    林程豐倒臥於租屋處內，經送醫急救，於111年3月2日17時4
    分不治死亡。
　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
    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死
    亡方式疑為意外（梁花蓉爭執林程豐非頭顱受傷）。
　㈣林程豐於110年11月17日至111年3月1日均有在系爭工地之「
    梁品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工程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上
    簽到、簽退，梁花蓉並就系爭確認單有關林程豐部分，一併
    向順裕公司請款後交付林程豐。
　㈤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
　㈥附帶上訴人因林程豐死亡而支出喪葬費513,000元。
　㈦原審卷第199-209頁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　
六、本院論斷：　　　　　
　㈠職業災害補償325,560元部分：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就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並以包
    含林程豐在內之梁花蓉所屬員工為派遣勞工，雙方存有勞基
    法所規定之要派契約，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仍受僱於梁花
    蓉，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附帶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5
    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負
    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
    工資（即24,417元）數額3分之1之金額即325,560元等節，
    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
    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梁花蓉雖仍辯稱林程豐並非其員工，其有叫林程豐不要去做
    等語。然順裕公司已明確陳稱：系爭確認單是針對梁花蓉派
    遣到順裕公司的人簽到、退所使用，林程豐是梁花蓉派遣到
    現場的，梁花蓉並未跟公司表示過林程豐已經不是她的員工
    等語（本院卷第98-99頁）。梁花蓉亦供稱：系爭確認單是
    順裕公司給我公司使用的，順裕公司撥款給我，我就交給林
    程豐，林程豐有交代我不可以幫他保勞保，他要請失業給付
    等語（本院卷第124頁），則林程豐既經順裕公司確認是梁
    花蓉派遣之勞工而令其在屬於梁花蓉公司使用之系爭確認單
    上為簽到、退之記載，順裕公司並將林程豐之薪資交付梁花
    蓉支付，足認林程豐確應為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工地工作
    之勞工，梁花蓉事後否認，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雖均稱林程豐死亡前一日有至恆春旅遊醫院檢查及治
    療，其僅鼻部擦傷，且經醫師診斷無礙後出院，故其於隔日
    死亡所受之傷勢應係出院返家後才發生，並非在工地所受傷
    害，顯非職業災害，伊等不負補償責任云云。惟：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
    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施行細則
    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
    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者」。又按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
    ，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
    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
    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
    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
    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
    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
    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
    ，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
    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
    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
    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
    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
    ，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
    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
    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
    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
    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
    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所屬
    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
    高法院107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證人林榮祥、張博誠、林昇鴻、潘明瑞於刑案【即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恆相字第16號（下稱恆相字）、111年度
    醫他字第2號（下稱醫他字）】警、偵中之證述，林程豐於1
    11年3月1日被發現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因持
    續流鼻血，乃被送往恆春旅遊醫院診治後出院返回住宿處，
    翌日被發現倒臥於住宿處死亡，而林程豐就醫時已有向醫護
    人員表示因跌倒流鼻血等語，有其就醫時之急診室錄音譯文
    (恆相字卷第126至127頁反面)可憑，當日醫師開立之診斷證
    明書亦記載有「疑右肩胛骨折」、「鼻子鈍傷」之情形(恆
    相字卷第52頁)，堪認林程豐確曾於111年3月1日下午，在系
    爭工地跌倒並撞及右肩與頭（臉）部。
　⑶林程豐嗣經法醫解剖鑑定發現其頭部有右顳骨粉碎性骨折，
    由顳骨延伸至枕骨、人字縫及矢狀縫，含1骨折線長25公分
    ，顱骨內外板均碎裂；左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集中在左右
    額顳葉頂端及底部與小腦右後側底部；大腦右顳葉底部挫傷
    性血腫，最大徑2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
    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大腦左右
    頂葉及顳葉對撞性腦挫傷，含1血腫最大徑8公分，左頂部最
    明顯；大腦腳出血；腦室內出血，腦髓腫脹；下嘴脣內面右
    側及舌頭右外側擦挫傷；下巴左側1處挫傷，最大3.5乘1.5
    公分；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5乘4公分(研判為主要撞擊點)
    等傷勢，乃研判因其頭部外傷中含明顯對撞傷，較支持為身
    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其無其他足以致
    死之嚴重外傷或疾病；進而研判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
    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
    等)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
    卷可考(恆相字卷第234至239頁)。上訴人空言否認法醫之專
    業鑑定意見，並無可採。
　⑷法醫依解剖結果研判林程豐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為主要撞
    擊點，適與林程豐在系爭工地跌倒撞及右肩與頭（臉）部之
    情相吻合。而頭部受到撞擊後，傷後72小時為重要觀察時期
    ，且頭部外觀縱無異狀，顱內亦可能有出血現象，非經電腦
    斷層檢查，難以確知，林程豐3月1日當天在恆春旅遊醫院檢
    查時，並未進行電腦斷層檢查，此觀其病歷紀錄可知，故並
    無法以其經醫師檢查後出院之客觀事實認定其當時僅係鼻部
    受傷而未傷及腦部，於此亦無事證顯示林程豐出院返家後再
    因跌倒或墜落等而再次傷及頭部，則其於3月1日下午在系爭
    工地內跌倒與其於3月2日因顱腦損傷出血死亡之結果，難謂
    無相當因果關係，是林程豐係因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跌
    倒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之事實，堪以認定。
　⑸證人張博誠於警詢中供稱：3月1日13時40分許我被叫去工地2
    樓與林程豐一起去打石作業，我們是用交替方式拿碎石機打
    牆壁，16時許我被叫去工地3樓的一個房間整理環境，當我
    將垃圾清理成堆後，大概16時20分要回工地2樓拿麻布袋裝
    該房間內的廢棄物時，就看到林程豐躺在進行打石作業處2
    樓工地上，我有去叫他，他都沒有回應，我就跟主任說林程
    豐躺在工地上，主任就下來帶林程豐至一旁休息，當時林程
    豐鼻子有流血等語（恆相字卷第14頁及其反面）。而依兩造
    不爭執林程豐當日工作之照片（醫他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
    100、125頁）可見，林程豐與張博誠進行打石作業處一旁之
    地板上堆置牆壁打除後之碎石，並有若干細小碎石散落地面
    ，施工人員如於移動時誤踩地面碎石，確有可能造成跌倒、
    滑倒等情。且觀上開照片所示，一人作業時，另一人可立即
    清除地面碎石，證人張博誠亦稱：林程豐打牆壁時，我將碎
    石清起來放在袋子內等語（恆相字卷第92頁）。而林程豐與
    張博誠原係交替進行打石作業，另一人可即時清理地面碎石
    ，然張博誠於中途遭指派至3樓工作，林程豐獨自在2樓進行
    打石作業，無人協助立即處理地面碎石，於此亦無證據顯示
    林程豐有何足使其突然昏眩、暈倒之病症，參以前述林程豐
    於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時即主述是走路絆到東西跌倒等語（
    恆相字卷第126頁），則林程豐應係在移動時不慎踩踏地面
    碎石而摔倒撞及頭部之事實，亦堪認定。
　⑹林程豐於受僱於梁花蓉期間，經梁花蓉派遣至系爭工地，受要
    派單位即順裕公司之指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
    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
    死亡，乃其工作期間內在受指派之工地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
    之傷害，依前揭說明，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無疑。上
    訴人空言否認，並無可採。
　⒋林程豐之死亡屬職業災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附帶上訴
    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
    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及派遣事業單位即梁花蓉連帶負職業災
    害補償之責任，即屬有據。又兩造不爭執林程豐死亡前平均
    工資為每月24,417元，則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林
    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數額3分之1即325,560元(計算式：2441
    7×40÷3=32556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喪葬費513,000元部分：
　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
    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
    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
    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災保護法第7條係針對雇主
    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
    責任主義，轉換由雇主舉證證明其為無過失，而為民法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3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
    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
    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
    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
    2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
    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
    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
    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
    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
    作者安全及健康而制定之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安法施行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均屬保護勞工之相
    關規定。再者，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雇主對於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
    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
    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
    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3款
    、職安規則第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林程豐係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
    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足見順裕公司並未就系爭工地之地板、工作台保持不
    致使勞工跌倒、滑倒等之安全狀態，林程豐所受之職業災害
    與順裕公司違反前揭規定，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事後針對系爭工地
    進行勞動檢查，亦認定順裕公司有「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勞
    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
    防措施」之違反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規定情事而予以裁罰可參（醫他字卷第8至9頁、
    第13頁反面）。又順裕公司違反前開保護勞工之規定，致林
    程豐因職業災害死亡，依前開說明推定為有過失，而其並未
    能提出積極證據推翻前開過失之認定，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梁花蓉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順裕
    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從而，附帶上訴人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9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
    條之1第3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為林程豐支出之喪葬費
    51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附帶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職
    災工資補償325,560元，與賠償喪葬費513,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
    附帶上訴人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本息，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另原審駁回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喪葬
    費513,000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附帶上訴人附帶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
    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易字第39號
上  訴  人  梁花蓉即好事多環境事業社

            順裕營造有限公司

前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董嘉雄  
訴訟代理人  洪健瑄  
附帶上訴人  林政坤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原判決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請求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新臺幣513,000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附帶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下稱附帶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附帶上訴人主張：伊之胞弟林程豐受僱於上訴人梁花蓉，擔任派遣工，並經指派至上訴人順裕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順裕公司）所承攬之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下稱恆春旅遊醫院)重建醫療大樓工程工地（下稱系爭工地）工作，梁花蓉屬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則為要派單位。詎林程豐於民國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執行職務時，於行走中遭物品絆倒，致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顱腦損傷出血，於同日送醫後回家休養，於111年3月2日因前開傷勢死亡。林程豐係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以林程豐死亡前6個月平均工資新臺幣（下同）24,417元計算，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金共計976,680元，伊為林程豐之兄，而林程豐無配偶及子女，且其父母及祖父母均亡故，其繼承人除伊外，尚有伊之姊妹2人，依民法第271條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加計法定遲延利息連帶給付伊325,560元。另上訴人均未保持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狀態，亦未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規則）第21條規定，共同違反保護他人法令，致林程豐因跌倒受傷死亡，伊支出林程豐之喪葬費用513,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民法192條第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伊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838,56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方面：
　㈠梁花蓉則以：林程豐於系爭工地被發現倒地後，經送醫檢查，僅鼻子擦傷，其能自行走路回家，應無大礙，其死亡之原因，係其於就醫回家後之翌日早上另行跌倒所致，故林程豐並非於工作時受傷而死亡，非屬職業災害。又林程豐於死亡前約半年在系爭工地喝酒，經工地主任林榮祥向伊反應，伊因此以林程豐違反工地規則，且不勝任工作為由，將其解僱，此後林程豐雖仍在系爭工地工作，但已非伊之員工，並非伊指派林程豐至系爭工地工作，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於法無據。再者，順裕公司之工地勞工安全管理嚴格，而林程豐施工之地點平坦，並無踩踏安全之缺失，伊及順裕公司均無違反勞工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可言，附帶上訴人請求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等語為辯。
　㈡順裕公司則以：林程豐係受梁花蓉僱用，派遣至伊公司之系爭工地工作，其工資係由梁花蓉直接發給，伊公司僅提供出工紀錄予梁花蓉，與林程豐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林程豐被發現倒地之位置，係其工作地點之平台，該平台並無高低落差，亦無任何不安全之狀態，其係因不明原因而不慎跌倒，與工地勞工踩踏場所之安全性或必要安全措施無關，且其跌倒非屬伊公司可預見之勞工工作危險，故林程豐死亡並非職業災害，伊公司亦無違反勞動安全法規或其他保護他人法令可言等語為辯。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325,560元本息，而駁回其餘部分之訴。兩造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附帶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附帶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附帶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附帶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513,000元，及自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附帶上訴人為被害人林程豐之兄，林程豐之法定繼承人為附帶上訴人、林翊軒（姐）、林嘉芯（妹）。林程豐前受僱於梁花蓉，並經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承攬之系爭工地工作。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林程豐為派遣勞工。
　㈡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在系爭工地遭發覺倒地，經工地主任林榮祥陪同於同日17時16分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就醫，同日離院，由林榮祥陪同返回恆春鎮恆南路125巷36號407室租住處，翌日因林程豐未上工，經工地人員至其租住處察看，發覺林程豐倒臥於租屋處內，經送醫急救，於111年3月2日17時4分不治死亡。
　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死亡方式疑為意外（梁花蓉爭執林程豐非頭顱受傷）。
　㈣林程豐於110年11月17日至111年3月1日均有在系爭工地之「梁品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工程確認單」（下稱系爭確認單）上簽到、簽退，梁花蓉並就系爭確認單有關林程豐部分，一併向順裕公司請款後交付林程豐。
　㈤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
　㈥附帶上訴人因林程豐死亡而支出喪葬費513,000元。
　㈦原審卷第199-209頁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　
六、本院論斷：　　　　　
　㈠職業災害補償325,560元部分：
　⒈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就梁花蓉為派遣事業單位，順裕公司為要派單位，並以包含林程豐在內之梁花蓉所屬員工為派遣勞工，雙方存有勞基法所規定之要派契約，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仍受僱於梁花蓉，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附帶上訴人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即24,417元）數額3分之1之金額即325,560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⒉梁花蓉雖仍辯稱林程豐並非其員工，其有叫林程豐不要去做等語。然順裕公司已明確陳稱：系爭確認單是針對梁花蓉派遣到順裕公司的人簽到、退所使用，林程豐是梁花蓉派遣到現場的，梁花蓉並未跟公司表示過林程豐已經不是她的員工等語（本院卷第98-99頁）。梁花蓉亦供稱：系爭確認單是順裕公司給我公司使用的，順裕公司撥款給我，我就交給林程豐，林程豐有交代我不可以幫他保勞保，他要請失業給付等語（本院卷第124頁），則林程豐既經順裕公司確認是梁花蓉派遣之勞工而令其在屬於梁花蓉公司使用之系爭確認單上為簽到、退之記載，順裕公司並將林程豐之薪資交付梁花蓉支付，足認林程豐確應為梁花蓉派遣至順裕公司工地工作之勞工，梁花蓉事後否認，並無可採。
　⒊上訴人雖均稱林程豐死亡前一日有至恆春旅遊醫院檢查及治療，其僅鼻部擦傷，且經醫師診斷無礙後出院，故其於隔日死亡所受之傷勢應係出院返家後才發生，並非在工地所受傷害，顯非職業災害，伊等不負補償責任云云。惟：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又按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證人林榮祥、張博誠、林昇鴻、潘明瑞於刑案【即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恆相字第16號（下稱恆相字）、111年度醫他字第2號（下稱醫他字）】警、偵中之證述，林程豐於111年3月1日被發現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因持續流鼻血，乃被送往恆春旅遊醫院診治後出院返回住宿處，翌日被發現倒臥於住宿處死亡，而林程豐就醫時已有向醫護人員表示因跌倒流鼻血等語，有其就醫時之急診室錄音譯文(恆相字卷第126至127頁反面)可憑，當日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亦記載有「疑右肩胛骨折」、「鼻子鈍傷」之情形(恆相字卷第52頁)，堪認林程豐確曾於111年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跌倒並撞及右肩與頭（臉）部。
　⑶林程豐嗣經法醫解剖鑑定發現其頭部有右顳骨粉碎性骨折，由顳骨延伸至枕骨、人字縫及矢狀縫，含1骨折線長25公分，顱骨內外板均碎裂；左右側硬腦膜下腔出血，集中在左右額顳葉頂端及底部與小腦右後側底部；大腦右顳葉底部挫傷性血腫，最大徑2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小腦右側底部撞擊性挫傷，最大徑4公分；大腦左右頂葉及顳葉對撞性腦挫傷，含1血腫最大徑8公分，左頂部最明顯；大腦腳出血；腦室內出血，腦髓腫脹；下嘴脣內面右側及舌頭右外側擦挫傷；下巴左側1處挫傷，最大3.5乘1.5公分；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5乘4公分(研判為主要撞擊點)等傷勢，乃研判因其頭部外傷中含明顯對撞傷，較支持為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其無其他足以致死之嚴重外傷或疾病；進而研判林程豐死亡原因為：甲、顱腦損傷出血；乙、身體移動狀態下頭部外傷(如跌倒或墜落等)等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恆相字卷第234至239頁)。上訴人空言否認法醫之專業鑑定意見，並無可採。
　⑷法醫依解剖結果研判林程豐右耳及耳葉後面瘀傷，為主要撞擊點，適與林程豐在系爭工地跌倒撞及右肩與頭（臉）部之情相吻合。而頭部受到撞擊後，傷後72小時為重要觀察時期，且頭部外觀縱無異狀，顱內亦可能有出血現象，非經電腦斷層檢查，難以確知，林程豐3月1日當天在恆春旅遊醫院檢查時，並未進行電腦斷層檢查，此觀其病歷紀錄可知，故並無法以其經醫師檢查後出院之客觀事實認定其當時僅係鼻部受傷而未傷及腦部，於此亦無事證顯示林程豐出院返家後再因跌倒或墜落等而再次傷及頭部，則其於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跌倒與其於3月2日因顱腦損傷出血死亡之結果，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是林程豐係因3月1日下午在系爭工地內跌倒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之事實，堪以認定。
　⑸證人張博誠於警詢中供稱：3月1日13時40分許我被叫去工地2樓與林程豐一起去打石作業，我們是用交替方式拿碎石機打牆壁，16時許我被叫去工地3樓的一個房間整理環境，當我將垃圾清理成堆後，大概16時20分要回工地2樓拿麻布袋裝該房間內的廢棄物時，就看到林程豐躺在進行打石作業處2樓工地上，我有去叫他，他都沒有回應，我就跟主任說林程豐躺在工地上，主任就下來帶林程豐至一旁休息，當時林程豐鼻子有流血等語（恆相字卷第14頁及其反面）。而依兩造不爭執林程豐當日工作之照片（醫他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100、125頁）可見，林程豐與張博誠進行打石作業處一旁之地板上堆置牆壁打除後之碎石，並有若干細小碎石散落地面，施工人員如於移動時誤踩地面碎石，確有可能造成跌倒、滑倒等情。且觀上開照片所示，一人作業時，另一人可立即清除地面碎石，證人張博誠亦稱：林程豐打牆壁時，我將碎石清起來放在袋子內等語（恆相字卷第92頁）。而林程豐與張博誠原係交替進行打石作業，另一人可即時清理地面碎石，然張博誠於中途遭指派至3樓工作，林程豐獨自在2樓進行打石作業，無人協助立即處理地面碎石，於此亦無證據顯示林程豐有何足使其突然昏眩、暈倒之病症，參以前述林程豐於至恆春旅遊醫院急診時即主述是走路絆到東西跌倒等語（恆相字卷第126頁），則林程豐應係在移動時不慎踩踏地面碎石而摔倒撞及頭部之事實，亦堪認定。
　⑹林程豐於受僱於梁花蓉期間，經梁花蓉派遣至系爭工地，受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之指示，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乃其工作期間內在受指派之工地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之傷害，依前揭說明，林程豐之死亡應屬職業災害無疑。上訴人空言否認，並無可採。
　⒋林程豐之死亡屬職業災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附帶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4款及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要派單位即順裕公司及派遣事業單位即梁花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即屬有據。又兩造不爭執林程豐死亡前平均工資為每月24,417元，則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林程豐40個月平均工資數額3分之1即325,560元(計算式：24417×40÷3=32556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喪葬費513,000元部分：
　⒈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職災保護法第7條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轉換由雇主舉證證明其為無過失，而為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2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而制定之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安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均屬保護勞工之相關規定。再者，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對於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3款、職安規則第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林程豐係在系爭工地2樓往3樓之轉折平台從事打石工作時，踩踏地面碎石跌倒並傷及頭部，進而導致死亡，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見順裕公司並未就系爭工地之地板、工作台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等之安全狀態，林程豐所受之職業災害與順裕公司違反前揭規定，難謂無相當因果關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事後針對系爭工地進行勞動檢查，亦認定順裕公司有「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之違反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情事而予以裁罰可參（醫他字卷第8至9頁、第13頁反面）。又順裕公司違反前開保護勞工之規定，致林程豐因職業災害死亡，依前開說明推定為有過失，而其並未能提出積極證據推翻前開過失之認定，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梁花蓉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與順裕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從而，附帶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7條及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其為林程豐支出之喪葬費513,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附帶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與賠償喪葬費513,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連帶給付附帶上訴人職災工資補償325,560元本息，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另原審駁回附帶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喪葬費513,000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附帶上訴人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新貞　
　　　　　　　　　　　　　　　　　　　
　



